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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构建多方参与的共治体系，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营造整洁、优美、有序的城市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场所周边一定区域的市容市貌管理。
　　第三条　本市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健全完善“门前三包”责任制度，构建政府组织领导、专业单位履责、“门前三包”责任人共治参与的工作格局。
　　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协调“门前三包”制度常态化管理工作，组织制定“门前三包”管理的相关政策、标准与指导意见，统筹推进本市“门前三包”智慧管理。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门前三包”责任制实施工作。
　　公安、交通、商务、市场监管、园林绿化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内有关行业、领域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门前三包”管理相关工作。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明确本辖区内“门前三包”责任人、责任范围，具体组织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第六条　“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内各专业单位应当按照要求承担相关责任：
　　（一）清扫专业作业单位应当按照作业规范和环境卫生标准要求，对作业区域定时清扫，及时保洁；
　　（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经营者应当配置必要的管理维护人员，负责车辆调度、停放秩序管理和损坏废弃车辆回收，及时清理占用道路、绿地等公共场所和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的车辆；
　　（三）开展快递、外卖等服务活动的快递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其他相关经营者，应当监督从业人员规范停放车辆；
　　（四）承担城市家具运行维护责任的单位应当加强对城市家具的巡查养护；
　　（五）园林绿化养护等其他专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要求履行相关责任。
　　第七条　“门前三包”责任人和责任范围按照下列原则确定：
　　（一）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负责其临街出入口建筑物、构筑物外沿的房基线至人行道路缘石区域；
　　（二）商场、写字楼、展览展销场所、门店、集贸市场的经营管理单位、个人，负责其临街出入口建筑物、构筑物外沿的房基线至人行道路缘石区域；
　　（三）轨道交通经营管理单位，负责轨道交通出入口建筑物、构筑物向外延伸的一定范围；
　　（四）公园、景区、文化、体育和飞机场、火车站、公交场站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负责该公共场所区域外侧至人行道路缘石区域；
　　（五）建设工地的施工单位或者待建地块的建设单位，负责其管理、使用区域外侧至人行道路缘石区域。
　　上述单位、个人委托其他单位管理的，受托单位为责任人。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本市“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划分工作导则。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结合本辖区内实际情况，具体确定“门前三包”责任人的责任范围。责任范围不明确的，由所在区城市管理部门确定；跨行政区域的，由市城市管理部门确定。
　　第八条　“门前三包”责任人从卫生干净、容貌整洁、环境有序三方面履行下列日常维护责任：
　　（一）包卫生干净。
　　1.及时清除垃圾、废弃物、积水、污水、污迹；
　　2.及时清除影响通行的积雪残冰；
　　3.依法分类投放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垃圾。
　　（二）包容貌整洁。
　　1.维护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户外广告设施和牌匾标识的整洁、完好；
　　2.施工场所按照规定设置围挡；
　　3.不损害绿化成果及绿化设施。
　　（三）包环境有序。
　　1.不违规店外经营、堆物堆料；
　　2.不擅自设置地锁、栏杆、石墩等设施；
　　3.不违规停放车辆。
　　责任人对“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内他人影响环境卫生、城市容貌和环境秩序等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劝阻；劝阻无效的，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区城市管理等部门报告。
　　第九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指导各区城市管理部门制作“门前三包”责任告知书文本，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向“门前三包”责任人发放。责任告知书应当在醒目位置公示并接受监督。
　　责任告知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责任人名称；
　　（二）责任范围四至，并附简明、清楚的示意图；
　　（三）责任内容;
　　（四）对劝阻无效的报告渠道，明确具体联系方式，并保持动态更新。
　　第十条　本市鼓励“门前三包”责任人通过商户联盟、议事协商等形式，提升区域“门前三包”责任履行能力；鼓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加强“门前三包”责任制与居（村）民自治、网格化管理、志愿服务等机制的协调配合，综合提升共治效能。
　　第十一条　本市推动建立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平台，为“门前三包”责任人有效履行责任、市民群众便捷参与监督等，提供开放的数字化、智慧化支撑。
　　第十二条　本市将“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工作体系，并探索实行分级分类监管。
　　“门前三包”责任人履行责任成绩显著的，区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实际予以奖励。
　　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交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单位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门前三包”责任范围内单位和个人影响环境卫生、城市容貌和环境秩序等违法行为的监管，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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